
 P1 

全民健康保險基層總額支付中區委員會 

100年第3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13:00 

地點：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業務組 10F 第一會議室 

出席：羅倫檭、陳萬得、高大成、李茂盛、陳正和、蔡景星、陳國光、 

林煥洲、林義龍、丁鴻志、蔡其洪、陳聰波、張德旺、藍毅生、 

陳成福、陳儀崇、陳振昆、劉兆平、詹國泰、陳宗獻、蔡明忠、 

巫喜得、林峯文、陳信成(請假)、陳建宏、廖慶龍、孫楨文、 

陳永樺(請假)、呂和雄、盧勝堂(請假)、許鵬飛、謝明哲。 

列席：蔡文仁、吳義村、李武波、李卓倫、葉德豐、廖錫勳、侯勝浤、 

曾效參、陳忠一、張光廷、張志傑、王俊隆、傅姿溶、張靜文、 

劉碧優、葉文娜、李妍禧、謝琇芳、黃瓊瑤。 

主席：羅主任委員倫檭 

紀錄：李妍禧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會議決議事項追蹤：洽悉。 
參、報告事項：洽悉。 
肆、各項會議結論報告：洽悉。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中區委員會 

案由：本委員會相關人員出席「中區西醫基層總額資源耗用合理管控

小組」會議，是否發給出席費，提請  討論。 

決議：比照委員會議發給相關人員出席費。 

 

第二案                          提案單位：中區委員會 

案由：請審查台中市優安小兒科診所、彰化縣康合診所「100 年度全

民健保險西醫基層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申請案

件，提請  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相關資料提報健保局中區業務組審核通過後實施 

2.邇後診所新申請案件，如因委員會議未及時召開時，先由支



 P2 

付組審核再提委員會追認。 

 

第三案                          

提案者：藍毅生委員           附議者：蔡其洪副主任委員 

案由：審查醫師、科委員任用應具該科專科醫師資格，且需開業滿二

年無違反健保法規停約紀錄者。 

決議：審查醫師依執委會「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審查醫師管理

要點」辦理，科委員任用應具該科專科醫師資格（民國 77 年以

前開業者，得以衛生局登記為準），且需開業滿二年無違反健保

法規停約紀錄者，並函請台中縣診所協會推派符合上述資格之

會員擔任科委員。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者：審查組陳萬得組長  附議者：林峰文委員、陳振昆委員 

案由：建請各分科管控折付之點數納入審查核刪點數。 

說明：1.據資料統計顯示中區審查核刪率居六區最低。 

2.而中區又是唯一實施分科管控且目標點數爆破時依耗用資

源管控小組決議須折付爆破點數以維持每季一定之點值。 

3.而審查核刪往往無法達成維持一定之點值之手段建請如案

由，一來避免干擾專業審查，造成審查醫師之壓力，二來亦

可洗刷中區審查核刪率最低之惡名。 

辦法：如案由說明。 

決議：請健保局中區業務組提供全區核刪率及抽審案件比例等資料，

與他區業務組作比較是否中區審查核刪率偏低，並提共管會議

討論。 

第二案           提案者:支付組劉兆平委員 

案由：建請健保 IC 卡上舊照片定期更新。 

說明：於門診過卡時常發現病患所持健保卡 IC 卡還是 10 年前甚至更

早前之照片與現有長相不符合，掛號或看診時常無法辯識建請

於新申請或補發時更新其相片。 

辦法：如案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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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提共管會議討論。 
 

第三案           提案者:李武波顧問 

案由：為避免引發適法性的爭議，建請共管會將診所配合「科管理試

辦計畫」處置主動繳回的點數，改以「捐款費用」行之，並請

中區業務組協調有關單位促成。 

說明：按照健保法規，診所申請點數經行政和專業審查核定點數後，

即以該分區點值核發費用。今「科管理試辦計畫」的處置，要

求診所以錯誤或不當申報的理由繳回點數，極易引人聯想診所

有違法之實。 

辦法：1.科管理配合自動扣繳點數，改以「捐款費用」行之。 

2.捐款對象為衛生署，並指定捐款用途為「捐助健保中區西醫

基層醫療費用總額支出」。 

3.點數換算費用之點值，由共管會議定之。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共管會議討論。 

柒、散會：下午 2 點 50 分。 
 


